
（上接B5版）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一、流动资产 1 638,388.41 642,946.91 4,558.50 0.71

二、非流动资产 2 546,674.65 905,920.46 359,245.81 65.71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136,214.66 256,397.54 120,182.88 88.23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276,577.22 404,374.07 127,796.85 46.21

在建工程 6 80,413.35 73,461.03 -6,952.32 -8.65

无形资产 7 50,956.84 169,307.87 118,351.03 232.26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4,779.67 44,807.81 40,028.14 837.47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2,512.59 2,379.95 -132.64 -5.28

资产总计 10 1,185,063.06 1,548,867.37 363,804.31 30.70

三、流动负债 11 701,584.42 717,485.03 15,900.62 2.27

四、非流动负债 12 33,855.55 33,855.55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735,439.96 751,340.58 15,900.62 2.16

净资产 14 449,623.09 797,526.79 347,903.69 77.38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二）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1.基本情况

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国际资源” ）系武钢集团于2010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主

要作为武钢集团进行海外矿业战略投资平台，自身不从事具体产品的生产，其主要业务为对海外矿产资源和合营企业进行

投资及管理。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WISCO�INTERNATIONAL�RESOURCES�DEVELOPMENT�&�INVESTMENT�LIMITED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注册办事处地址 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第一座37楼3708-11室

公司编号 1462440

已发行股份总面值 1,000万港元

主营业务 投资及控股

2.权属状况

武钢国际资源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审计情况

根据华寅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华寅五洲京专字[2012]0073号《审计报告》，武钢国际资源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合并

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2年1-9月 5,334,897,010.04 2,586,299,219.71 9,412,403.71 45,532,136.40

2011年度 2,578,481,117.86 922,000,718.22 - -45,090,331.67

4.评估情况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05-02号《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拟将其所持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100%股权转让给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2年9月30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论为：武钢国际资源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35,170.42万元，评估价值为517,031.52万元，增值额为181,861.10万元，

增值率为54.26%；总负债账面价值为134,521.23万元，评估价值为134,521.23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00,649.19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382,510.29万元，增值额为181,861.10万元，增值率为90.64%。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

2012年9月30日起一年有效。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37,296.72 137,316.45 19.73 0.01

非流动资产 2 197,873.70 379,715.07 181,841.37 91.9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187,266.60 368,774.14 181,507.53 96.92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固定资产 5 - - -

在建工程 6 - - -

油气资产 7 - - -

无形资产 8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10,607.09 10,940.93 333.83 3.15

资产总计 11 335,170.42 517,031.52 181,861.10 54.26

流动负债 12 125,009.73 125,009.73 - -

非流动负债 13 9,511.50 9,511.50 - -

负债总计 14 134,521.23 134,521.23 - -

净资产 15 200,649.19 382,510.29 181,861.10 90.64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三）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90%的股权

1.基本情况

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巴西” ）由武钢集团与武钢矿业合资于2010年在巴西注册成立，武钢集团

持有武钢巴西90%股权， 武钢矿业持有武钢巴西10%股权。 武钢巴西其主要资产为持有巴西上市公司MMX� Minera??o� e�

Metálicos� S.A.的10,178万股股份。武钢巴西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

WISCO�BRASIL�INVESTIMENTOS�EM�METALURGIA�LTDA.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巴西Rua�da�Quitanda�n�o�191,11�o�andar(parte),Centro,�Rio�de�Janeiro,�RJ

办公地址 巴西Rua�da�Quitanda�n�o�191,11�o�andar(parte),Centro,�Rio�de�Janeiro,�RJ

2.权属状况

武钢巴西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3.审计情况

根据华寅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华寅五洲京专字[2012]0074号《审计报告》，武钢巴西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2年1-9月 1,604,738,841.83 1,504,823,720.96 - 15,209,300.33

2011年度 2,519,658,764.16 2,421,118,752.31 - -23,583,725.51

4.评估情况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05-03号《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拟将其所持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90%

股权转让给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2年9月30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资产基础法

的评估结果为：武钢巴西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60,473.88万元，评估值为174,716.17万元，评估增值14,242.29万元，增

值率8.8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9,991.51万元，评估值为9,991.51万元，评估增值0.00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150,482.37

万元，评估值为164,724.66万元，评估增值14,242.29万元，增值率9.46%。武钢巴西90%股权价值为 148,252.19� 万元。评估结论

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2012年9月30日起一年有效。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3,487.65 3,515.89 28.24 0.81

非流动资产 2 156,986.24 171,200.28 14,214.05 9.05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156,986.24 171,200.28 14,214.05 9.05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固定资产 5 - - -

在建工程 6 - - -

油气资产 7 - - -

无形资产 8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资产总计 11 160,473.88 174,716.17 14,242.29 8.88

流动负债 12 83.60 83.60 - -

非流动负债 13 9,907.91 9,907.91 - -

负债总计 14 9,991.51 9,991.51 - -

净资产 15 150,482.37 164,724.66 14,242.29 9.46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四）武钢（澳洲）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1.基本情况

武钢（澳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澳洲）有限” ）系武钢国贸于2004年在澳大利亚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

从事参与澳大利亚威拉拉铁矿项目的投资。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武钢（澳洲）有限公司

WUGANG�(AUSTRALIA)�PROPRIETARY�LIMITED

企业性质 私人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 Level�41,55�Collins�Street,�Melbourne�VIC�3000

澳大利亚商业登记证号 （ABN）24�110�966�633

澳大利亚公司号 （ACN）110�966�633

已发行股份数 3,670.73万

经营范围 投资、贸易

2.权属状况

武钢（澳洲）有限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审计情况

根据华寅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华寅五洲京专字[2012]0076号《审计报告》，武钢（澳洲）有限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

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2年1-9月 738,303,770.28 651,234,722.77 340,607,956.58 131,828,252.06

2011年度 629,534,601.62 500,458,230.89 582,402,040.02 272,839,586.79

4.评估情况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05-04号《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拟将其所持武钢（澳洲）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2年9月30日，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评估结论

为：武钢（澳洲）有限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73,830.38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8,706.91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65,

123.47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45,941.40万元，增值额为80,817.93万元，增值率为124.10%。评估结论的使

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2012年9月30日起一年有效。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评估报告根据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所得税等进行的预测，确定未来几年度损益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10-12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一、营业收入 11,385.20 31,697.74 31,697.74 31,697.74 31,697.74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9,998.31 27,454.74 27,454.74 27,454.74 27,454.74

其他业务收入 1,386.89 4,243.00 4,243.00 4,243.00 4,243.00

减：营业成本 5,042.52 11,171.34 11,171.34 11,171.34 11,171.34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3,667.24 6,985.34 6,985.34 6,985.34 6,985.34

其他业务成本 1,375.28 4,186.00 4,186.00 4,186.00 4,186.00

营业费用 - - - - -

管理费用 853.13 2,762.66 2,774.68 2,789.17 2,805.59

财务费用 - - - - -

减:资产减值损失 - - - - -

加: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 - - - -

投资收益 - - - - -

二、营业利润 5,489.55 17,763.74 17,751.72 17,737.23 17,720.81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三、利润总额 5,489.55 17,763.74 17,751.72 17,737.23 17,720.81

减：所得税费用 1,646.86 5,329.12 5,325.52 5,321.17 5,316.24

四、净利润 3,842.68 12,434.61 12,426.20 12,416.06 12,404.57

采用收益法评估武钢（澳洲）有限100%股权的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

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1、重要评估参数

目前武钢（澳洲）有限的主要经营业务为投资开发澳大利亚威拉拉铁矿合营项目，通过综合考虑了合营协议、历史年度

实际开采规模及对铁矿石价格走势分析等综合因素，并合理预计模型所需的各项财务数据，测算出武钢（澳洲）有限未来年

度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折现率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其中对于无风险利率通过查询彭博资讯，采用评估基准日澳大利亚无风险报酬

率； 权益系统风险系数通过采用彭博资讯系统查询澳大利亚可比上市公司2012年9月30日的有财务杠杆的权益的系统风险

系数（起始交易日期：2010年9月30日；截止交易日期：2012年9月30日），然后根据可比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率、资本结构换算成

无财务杠杆的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并依据历史数据及对未来收益预测得出资本结构等参数，计算出权益系统风险系数；市

场风险溢价采用公认的成熟市场(美国市场)的风险溢价进行调整；通过分析判断经营上的风险要明显小于可比公司等因素

确定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最后得出折现率为12.08%。

综上，上述重要评估参数的取值真实、合理。取值过程考虑宏观市场状况并充分反映了武钢（澳洲）有限的客观运营情

况。

2、评估模型及评估假设

本次对武钢（澳洲）有限收益法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该模型为收益法评估普遍采用的估值模型。评估假

设采用一般假设及特殊假设，上述假设均反映了市场及企业经营的正常情况，在此假设情况下，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时成

立。

上述公司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武

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2012年11月23日

2.认购股份数量

甲方同意乙方作为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乙方同意并承诺其认购数量不少于甲方本次最终确定发行股份总数的10%，且

本次发行完成后乙方控制甲方的股份应不低于甲方总股份的55%。

3.认购方式

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份。

4.认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关于本次发行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按以下原则确定的价格，且

最终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由甲方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1）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武钢

股份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2.23元/股；（2）武钢股份2011年底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鉴于武钢股份2011年利润分配方案

已于2012年6月实施完毕，扣除2011年利润分配后的每股净资产为3.51元/股；（3）武钢股份本次发行前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乙方不参与申购报价过程，但同意并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最终确定的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

的价格认购甲方本次发行股份。

5.支付方式

在甲方本次发行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及各认购方具备以人民币支付全额认购价款的条件后，甲方及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将向特定对象发出《认购邀请书》和《缴款通知书》，乙方应根据《认购邀请书》和《缴款通知书》的相关规定，按

照甲方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一次性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

后，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6.除权除息的处理

如果甲方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即乙方认缴日）的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应对乙方本次认购的股份数量及认购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除权除息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确定的方式计

算。

7.限售期

乙方本次认购的甲方股份自甲方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甲

方回购该部分股票以及由该部分股票派生的股票，如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票等。

8.协议成立和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后成立，并在以下条件均获满足之日起生效：

（1）甲方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并同意乙方以现金方式按照本协议约定认购甲方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3）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9.违约责任

如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和条件或者由于本协议一方向另一方所作声明、 保证和承诺有不完整、

不真实、不准确，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协议他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直接的损失、损害提起仲裁、索

赔，要求不履行方或违约方作出赔偿。

（二）附生效条件的《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之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摘要

1.�标的股权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转让方” ）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目标公司” ）100%股权（“标的股权” ）转让给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 ），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

和条件收购受让标的股权。

2.�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受限于价格调整条款的调整，双方同意以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标的股权于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价值作为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即人民币797,526.79万元。

3.�价格调整

双方同意并确认，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净资产增减由转让方享有或承担，并据此对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作出调整。

为此目的， 双方同意委托双方认可的具备法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交割审计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进行过渡期间交割审计，

并出具交割审计报告，以确定交割审计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的差额。如该等

差额为正数，则受让方应在交割审计完成后10个工作日向转让方支付该等差额；如该等差额为负数，则转让方应在交割审计

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支付该等差额的绝对值或由受让方从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直接扣除该等差额。

4.标的股权转让价格的支付

在本协议的所有生效条件均已经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受让方应于生效日后3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以

人民币全额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5.�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后成立，且仅在以下生效条件全部成就（或被双方放弃）之

日（“生效日” ）起生效并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1）标的股权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包括：

（a）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标的股权协议转让的批准；

（b）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标的股权评估结果的备案；

（c）转让方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d）受让方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包括本次交易）的批准；

（e）澳大利亚财长（或其代表）向受让方出具书面决定：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外商投资法律及政策，澳大利亚政府对本

次交易没有异议；

（2）本次发行方案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3）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三）附生效条件的《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100%已发

行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摘要

1.�标的股份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转让方” ）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 ）100%股份（“标的股份” ）转让给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 ）。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

和条件收购受让标的股份。

2.�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受限于价格调整条款的调整，双方同意以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标的股份于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价值作为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即人民币382,510.29万元。

3.�价格调整

双方同意并确认，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净资产增减由转让方享有或承担，并据此对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作出调整。

为此目的， 双方同意委托双方认可的具备法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交割审计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进行过渡期间交割审计，

并出具交割审计报告，以确定交割审计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的差额。如该等

差额为正数，则受让方应在交割审计完成后10个工作日向转让方支付该等差额；如该等差额为负数，则转让方应在交割审计

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支付该等差额的绝对值或由受让方从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中直接扣除该等差额。

4.标的股份转让价格的支付

在本协议的所有生效条件均已经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受让方应于生效日后3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一次性以

人民币全额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5.�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后成立，且仅在以下生效条件全部成就（或被双方放弃）之

日（“生效日” ）起生效并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1）标的股份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包括：

（a）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批准；

（b）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标的股份评估结果的备案；

（c）转让方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d）受让方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包括本次交易）的批准；

（e）有权的商务主管部门及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对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批准；

（2）本次发行方案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3）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四）附生效条件的《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90%股权之股权

转让协议》的内容摘要

1.标的股权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转让方” ）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目

标公司” ）90%股权（“标的股权” ）转让给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 ）。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

收购受让标的股权。

2.�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受限于价格调整条款的调整，双方同意以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标的股权于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价值作为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即人民币148,252.19�万元。

3.�价格调整

双方同意并确认，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净资产增减由转让方享有或承担，并据此对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作出调整。

为此目的， 双方同意委托双方认可的具备法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交割审计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进行过渡期间交割审计，

并出具交割审计报告，以确定交割审计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的差额。如该等

差额为正数，则受让方应在交割审计完成后10个工作日向转让方支付该等差额；如该等差额为负数，则转让方应在交割审计

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支付该等差额的绝对值或由受让方从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直接扣除该等差额。

4.标的股权转让价格的支付

在本协议的所有生效条件均已经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受让方应于生效日后3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以

人民币全额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5.�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后成立，且仅在以下生效条件全部成就（或被双方放弃）之

日（“生效日” ）起生效并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1）标的股权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包括：

（a）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标的股权协议转让的批准；

（b）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标的股权评估结果的备案；

（c）转让方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d）受让方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包括本次交易）的批准；

（e）有权的商务主管部门及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对标的股权的协议转让的批准；

（2）本次发行方案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3）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五）附生效条件的《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钢（澳洲）有限公司100%已发行

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摘要

1.�标的股份

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转让方” ） 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武钢 （澳洲） 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 ）100%已发行股份（“标的股份” ）转让给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 ）。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

的条款和条件收购受让标的股份。

2.�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受限于价格调整条款的调整，双方同意以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标的股份于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价值作为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即人民币145,941.40万元。

3.�价格调整

双方同意并确认，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净资产增减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并不因此调整，但因

转让方对目标公司增资致使目标公司净资产增加的除外。如在过渡期间转让方对目标公司增资的，受让方应在支付标的股

份转让价款的同时，加付相当于为该等增资而由转让方向目标公司支付的增资对价金额的款项。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2012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了评估， 并预测目标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2,434.61万元、12,426.20万元、12,416.06万元和12,

404.57万元。若本次交易完成后连续三年内（含交易完成当年度），目标公司对应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未能达到上述净

利润预测数标准，差额部分将由转让方于受让方该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公告后15日内以现金形式向受让方如数补足；如目

标公司对应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超过上述净利润预测数标准，则转让方无需作出业绩补偿，受让方也无需就超出部分

向转让方返还。

4.标的股份转让价格的支付

在本协议的所有生效条件均已经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受让方应于生效日后3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一次性以人民

币全额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5.�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后成立，且仅在以下生效条件全部成就（或被双方放弃）之

日（“生效日” ）起生效并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1）标的股份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包括：

（a）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批准；

（b）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标的股份评估结果的备案；

（c）转让方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d）受让方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包括本次交易）的批准；

（e）澳大利亚财长（或其代表）向受让方出具书面决定：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外商投资法律及政策，澳大利亚政府对本

次交易没有异议；

（f）有权的商务主管部门及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对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批准；

（2）本次发行方案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3）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五、关联交易定价决策与定价依据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按以下原则确定的价格，且最终根

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1）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2.23元/股；

（2）公司2011年底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鉴于2011年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2年6月实施完毕，扣除2011年利润分配后的

每股净资产为3.51元/股；

（3）公司本次发行前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武钢集团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竞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份。如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本

次发行底价做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42亿股（含42亿股）。在该上限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数量做相应调整。

（二）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目标资产的定价按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管机关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

为依据确定。

本次拟收购资产的一部分—武钢矿业100%股权、武钢国际资源100%股权、武钢（澳洲）有限100%股权的评估值与账面

值的差异超过20%。其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武钢矿业100%股权评估增值分析

武钢矿业100%股权评估增值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及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无形资产具体包括土地使用权和采矿权增值，

其中：土地使用权增值原因为近年来，各地土地市场价值升值较大，导致土地评估增值。采矿权增值原因为近几年铁精粉价

格的上涨，导致矿产资源评估增值。

2.武钢国际资源100%股权的评估增值分析

武钢国际资源100%股权的评估增值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其主要原因为企业对控股长期投资采用成本法核

算，本次对控股企业进行整体评估后，净资产评估值相对账面值形成大幅增值，并最终导致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3.武钢（澳洲）有限100%股权的评估增值分析

武钢（澳洲）有限100%股权的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武钢（澳洲）有限在未来的合营期内每年将获得较高的盈利，并形成

稳定的现金流入。其盈利主要来源于特殊的合作模式，相比基准日较少的资产投入会形成较大的增值。

六、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及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净资产规模同时增加，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有利于增加公司铁矿石资源量，完善公司钢铁生产供应链，公司业务上游延伸至铁矿石资源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公司的原材料供应，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将显著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协同效应，提升公司行业地位；有

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符合国家产业调整和规划政策，符合公司利益和发展战

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交易系控股股东武钢集团积极履行2010年相关承诺的重大举措，有利

于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有力支持。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孔建益、张龙平、肖微、张吉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项关联交易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铁矿石资源储量，完善公司钢铁生产供应链；有利于增强公司协同效应，提升公司行业地位；有

利于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符合国家产业调整和规划政策，

符合公司利益和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因此，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

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交易对

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评估机构与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公司的其他关联人没有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同时与相

关各方亦没有个人利益或偏见。在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机构是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并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后出具评

估报告的，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

合相关规定和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本次对武汉钢

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90%股权采用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所选用的重要评估参数、评估假设、计算模型及评估结论均合理。资产基础法所

采用的模型适当，相关参数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合理反映了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本次对武钢（澳洲）有限

100%股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所选用的重要评估参数、评估假设、计算模型及评估结论均合理，未来

收益预测谨慎，收益法所采用的模型适当，相关参数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选取，收益法评估结论合理反映了武

钢（澳洲）有限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本次关联交易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表决时将回避。我们认为，本次

交易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交易价格将以评估价格为基础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

八、补偿承诺

武钢国贸已出具承诺函并在《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钢（澳洲）有限公司100%

已发行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中，就其向公司转让武钢（澳洲）有限100%已发行股份之股份所涉转让完成后3年内，如公司

因本次转让可能产生损失予以补偿的事宜，承诺如下：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05-04号《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拟将其所持

武钢（澳洲）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以2012年9月30日为评估基

准日，对武钢（澳洲）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预测其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12,434.61万元、12,426.20万元、12,416.06万元和12,404.57万元。若本次交易完成后连续三年内（含交易完成当年度），武钢（澳

洲）有限公司对应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未能达到上述净利润预测数标准，差额部分将由武钢国贸于公司该年度的年度

财务报告公告后15日内以现金形式向公司如数补足

武钢（澳洲）有限的实际盈利数如未达到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就此差异，公司将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披露和审核程序。

九、董事会对评估事宜的意见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

见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评估机构与本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本公司的其

他关联人没有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关系，同时与相关各方亦没有个人利益或偏见。在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机构是本着独

立、客观的原则，并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后出具评估报告的，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

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

本次对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

公司90%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所选用的重要评估参数、评估假设、计算模型及评估结论均合

理。资产基础法所采用的模型适当，相关参数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合理反映了武汉

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对武钢（澳洲）有限100%股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所选用的重要评估参数、评估假设、计算

模型及评估结论均合理，未来收益预测谨慎，收益法所采用的模型适当，相关参数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选取，

收益法评估结论合理反映了武钢（澳洲）有限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十、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2.独立董事意见；

3.华寅五洲京专字[2012]0073号《审计报告》；

4.华寅五洲京专字[2012]0074号《审计报告》；

5.华寅五洲京专字[2012]0075号《审计报告》；

6.华寅五洲京专字[2012]0076号《审计报告》；

7.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05-01号《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拟将其所持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转让给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8.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05-02号《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拟将其所持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

给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9.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05-03号《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拟将其所持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90%股权转让给武汉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10.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1005-04号《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拟将其所持武钢（澳洲）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5日

●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关于对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补偿的承诺》；

（三）《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四）附生效条件的《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之股权转让协议》；

（五）附生效条件的《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100%已发

行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

（六）附生效条件的《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钢巴西冶金投资有限公司90%股权之股权

转让协议》；

（七）附生效条件的《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钢（澳洲）有限公司100%已发行

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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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13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13年3月22日（周五）9: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3月22日9:30—15: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

（五）现场会议地点

武汉市友谊大道999号武钢集团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4）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5）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6）发行数量

（7）除权、除息安排

（8）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9）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0）上市地点

（11）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3、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4、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及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签订四份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

6、关于武钢矿业境内资产座落地之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议案；

7、关于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专利许可使用协议的议案；

8、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9、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0、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见的议案；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12、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13年—201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见本公司2013年3月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议案13部分内容见2012年10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武汉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上述议案除议案9以普通决议表决外，其他议案均以特别决议通过，其中：议案2逐项表决；议案2、3、4、5、6、7、8、10

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3月14日。会议出席对象为截止2013年3月14日下午3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因故不

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3年3月15日至3月21日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

（二）登记地点：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三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三）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出席登记。委托他人出席的，受托人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于2013年3月17日前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预登记（需提供前款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附联系电话,

并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五、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二）会议联系地址：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三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人：许书铭 何 怡

电 话：027－86802031� 86807873

传 真：027－86306023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5日

报备文件

1、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为出席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

表决。

编号 审议议题

表决意见（同意√、否

决×、弃权O）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2.05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06 发行数量

2.07 除权、除息安排

2.08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10 上市地点

2.11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3

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修订稿）》的议案

4 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5

关于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及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签订四份股权

收购协议的议案

6 关于武钢矿业境内资产座落地之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议案

7 关于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专利许可使用协议的议案

8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

见的议案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12 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13年—201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3年 月 日

附件2：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

投票日期：2013年 3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

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23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005 武钢投票 23 A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23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23项提案 99.00元 1股 2股 3股

2、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00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1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2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3

2.04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2.04

2.05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05

2.06 发行数量 2.06

2.07 除权、除息安排 2.07

2.08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2.08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09

2.10 上市地点 2.10

2.11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2.11

3

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3.00

4

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

议案

4.00

5

关于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及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签

订四份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

5.00

6 关于武钢矿业境内资产座落地之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议案 6.00

7

关于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专利许可使用协议的

议案

7.00

8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8.00

9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9.00

1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相关性等意见的议案

1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11.00

12 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13年—201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2.00

1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3.00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2013年3月14日 A� 股收市后，持有武钢股份A� 股（股票代码600005）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

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005 买入 99.00元 1股

2、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005 买入 1.00元 1股

3、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005 买入 1.00元 2股

4、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005 买入 1.00元 3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

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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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16日，武钢矿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增加至252,180.00万元。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

了鄂城验Q字（2005）005号验资报告，武钢集团出资额为252,180.00万元。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于2005年9月14日完成了工商变更

手续。

3、组织结构及资产分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武钢集团持有武钢矿业100%股权，武钢集团为武钢矿业控股股东。武钢矿业组织结构及资产分布情

况如下：

4、财务情况

根据华寅五洲出具的《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书》（华寅五洲京专字[2012]0075号），武钢矿业2011年、

2012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6,549,261,197.43 6,795,188,801.64

非流动资产合计 7,583,637,931.67 6,758,704,442.16

资产总计 14,132,899,129.10 13,553,893,243.80

流动负债合计 8,495,372,678.13 8,392,087,874.61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5,339,682.86 222,911,589.32

负债总计 8,940,712,360.99 8,614,999,463.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5,192,186,768.11 4,938,893,779.87

（2）经审计的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1-9月 2011年度

营业总收入 7,140,870,853.09 10,763,763,987.00

营业总成本 6,573,214,173.49 10,456,295,592.68

营业利润 586,155,633.34 913,686,608.53

利润总额 584,177,929.12 909,643,916.13

净利润 417,902,018.22 726,647,458.17

（3）经审计的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1-9月 2011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480,272.15 989,229,523.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1,035,846.04 -802,048,905.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569,965.05 -211,235,437.9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02,841,433.61 -29,346,671.5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05,632,317.03 1,108,473,750.64

5、主营业务及资产情况

武钢矿业是武钢集团重要的原料基地，其主营业务为铁矿的开采、冶选。武钢矿业境内业务主要拥有大冶、程潮、金山店

三座大型铁矿，及灵乡、乌龙泉及广西地区的熔剂矿。其中：大冶铁矿已有约1700年开采历史，是中国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

型露天铁矿。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曾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最早、当时亚洲最大的

钢铁联合企业；程潮及金山店铁矿也均具备50年以上的勘探、开发历史。

通过对上述境内矿山多年的建设、开采、技术改造及生产实践，武钢矿业形成了包括地质研究、矿山投资、矿山建设管理、

矿山开采、选矿技术、球团加工在内的成熟矿山开发利用技术体系，并形成从采矿、选矿、球团加工一整套完整的现代化生产

流程；目前，武钢矿业主要产品为球团矿及铁精矿等，产品涵盖“铁、铜、金、钴、硫” 等资源，境内矿已形成约360万吨铁精矿、

700万吨球团矿的生产能力。

最近一年一期武钢矿业境内主要产品产销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吨

产品

2012年1－9月 2011年

产能 产量 销量 产能 产量 销量

铁精矿 360 289.81 30.77 360 357.67 48.54

球团矿 700 519.72 507.46 700 720.58 713.83

境外业务方面，近年来，武钢矿业通过在境外设立武钢（澳洲）资源、武钢加拿大分别与合作方共同投资开发澳大利亚艾

尔铁矿项目、加拿大Bloom� Lake铁矿项目等，其中，武钢矿业通过武钢（澳洲）资源持有艾尔铁矿项目60%权益；通过武钢加拿

大持有加拿大Bloom� Lake铁矿项目25%权益；目前，加拿大Bloom� Lake铁矿项目已形成约800万吨铁精矿的生产能力，相关生

产设备技术及主要产品在行业中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具体而言，武钢矿业境内主要生产设备及境内外矿业权情况如下：

（1）境内主要生产设备

武钢矿业通过多年来的生产实践、 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等积累， 目前已形成了一流的技术装备及现代化先进的生产工

艺；同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技术基础不断夯实，技术积累日益丰富，并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目前，武钢矿业

主要生产设备可分为铁矿石开采设备、提升和传输设备、选矿设备、球团冶炼设备、石灰石开采设备、维修设备以及生产辅助

设备等。其中：铁矿石开采设备主要包括凿岩台车、掘进台车、喷浆台车、铲运机、装药机等；提升和传输设备主要包括提升机、

皮带传输机和装卸矿车等；选矿设备主要包括球磨机、磁选机、浮选机、破碎机等；球团冶炼设备主要包括造球机、链篦机、回

转窑等；石灰石开采设备主要包括挖掘机、破碎机等；维修设备以及生产辅助设备主要包括各类机加工车床类设备、检测仪器

仪表、供配电设备、除尘系统和空气压缩系统等。上述部分设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境内采矿权

1）大冶铁矿

大冶铁矿位于湖北省黄石市境内，行政区划隶属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距武汉市104公里，距黄石市区25公里，距大冶市

15公里。其采矿权证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冶铁矿

采矿权证号 C4200002009032120034571

开采矿种 铁矿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地下开采

矿区面积 12.0897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300万吨/年

有效期限 2009年3月6日至2023年9月1日

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有偿化的相关规定，2012年12月， 武钢矿业大冶铁矿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

已完成上述采矿权证的有偿化程序。

根据《关于<湖北省黄石市大冶铁矿 （铁山矿区）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

[2013]45号），截至2012年9月30日，大冶铁矿（铁山矿区）铁矿石保有资源储量为1,967.48万吨，平均品位47.35%，铜金属量为

7.60万吨，硫非金属量为57.04万吨，钴金属量为0.23万吨。

大冶铁矿共分布有铁门坎、龙洞、尖林山、象鼻山、狮子山、尖山六个主要的大矿体，矿石主要包括磁铁矿、赤铁矿，磁铁-

赤铁（菱铁）矿等，其具用高硫低磷，伴生有用元素多的特点。其中，伴生有用组分有铜、金、银、钴、硫，上述元素均具备综合回

收利用的价值。2010年-2012年9月，大冶铁矿平均采矿回采率79.97%。

2）程潮铁矿

程潮铁矿位于湖北省鄂州市境内，包含程潮矿区、广山矿区。其中，程潮矿区位于鄂州市东南7.50公里，西北距武汉市66公

里，东南距黄石市21公里；广山矿区距鄂州市区5公里，距程潮铁矿本部3.20公里。其采矿权证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程潮铁矿

采矿权证号 C4200002012082120126849

开采矿种 铁矿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矿区面积 2.5439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200万吨/年

有效期限 2012年8月7日至2013年8月7日

注：武钢矿业程潮铁矿采矿权证由于扩界原因正在办理新证。

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有偿化的相关规定，2012年6月，武钢矿业程潮铁矿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完

成了有偿化程序。

根据《关于<湖北省鄂州市程潮矿区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2013]44号），

截至2012年9月30日，程潮铁矿铁矿石保有资源储量为14,028.18万吨，平均品位41.96%，硫非金属量195.67万吨。

程潮铁矿矿体主要包括金属矿物和脉石矿物，金属矿物以磁铁矿为主，脉石矿物主要包括碳酸盐、金云母、绿泥石、透辉

石、石榴石、硬石膏等。2010年-2012年9月，程潮铁矿平均采矿回采率82.77%。

3）金山店铁矿

金山店铁矿位于湖北省大冶市境内，包含张福山矿区、余华寺矿区。其中，张福山矿区位于大冶市城关西北方，直距15公

里；余华寺铁矿矿区东距金山店铁矿约2公里。其采矿权证情况如下：

①张福山矿

采矿权人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山店铁矿

矿山名称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山店铁矿（张福山矿）

采矿权证号 C4200002009032120006296

开采矿种 铁矿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矿区面积 2.9066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300万吨/年

有效期限 2011年8月23日至2014年8月23日

②余华寺矿

采矿权人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山店铁矿

矿山名称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山店铁矿（余华寺矿）

采矿权证号 C4200002009022120004671

开采矿种 铁矿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矿区面积 0.8736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55万吨/年

有效期限 2011年6月13日至2016年6月13日

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有偿化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 武钢矿业金山店铁矿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张福山矿区及余

华寺矿区采矿权出让合同，完成了有偿化程序。

根据 《关于<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矿区张福山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

[2013]46号）及《关于<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矿区余华寺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

字[2013]47号），截至2012年9月30日，金山店铁矿张福山矿区铁矿石保有资源储量为7,257.48万吨，平均品位39.99%，硫非金属

量236.23万吨；金山店铁矿余华寺矿区铁矿石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为295.40万吨，平均品位31.01%；硫非金属量7.89万吨。

金山店铁矿矿石以磁铁矿为主。2010年-2012年9月，金山店铁矿平均采矿回采率81.03%。

4）灵乡铁矿

灵乡岩峰石灰石白云石矿区位于湖北省大冶市灵乡镇，其采矿权证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乡铁矿

矿山名称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灵乡铁矿岩峰石灰石白云石矿

采矿权证号 C4200002010117220079158

开采矿种 石灰岩、冶金用白云岩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矿区面积 0.6096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30万吨/年

有效期限 2010年11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

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有偿化的相关规定，2012年12月，武钢矿业灵乡铁矿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岩峰石灰石白云石

矿采矿权出让合同，完成了有偿化程序。

根据《关于<湖北省大冶市岩峰石灰岩白云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2013]

43号），截至2012年9月30日，灵乡铁矿岩峰石灰岩矿保有资源储量7,740.81万吨；白云岩矿资源储量1,814.84万吨。

5）乌龙泉矿

乌龙泉矿矿区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其采矿权证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名称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乌龙泉矿

采矿权证号 4200000040406

开采矿种 熔剂用石灰岩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矿区面积 5.3755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270万吨/年

有效期限 2000年4月至2020年4月

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有偿化的相关规定，2012年12月，武钢矿业与湖北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乌龙泉矿采矿权出让合同，完成了有偿化程序。

根据 《关于<湖北省武汉市乌龙泉石灰岩白云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

[2013]42号），截至2012年9月30日，经国土资源部备案的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乌龙泉矿证内保有石灰岩矿资源储

量4,366.08万吨，白云岩矿资源储量2,716.61万吨。

（3）境内探矿权

1）广西柳城县寨隆镇毛村冶金用白云岩矿探矿权

广西柳城县寨隆镇毛村冶金用白云岩矿探矿权的矿区位于柳州市柳城县城西面约25公里的寨隆镇毛村一带， 其探矿权

证情况如下：

探矿权人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勘查项目名称 广西柳城县寨隆镇毛村冶金用白云岩矿普查

探矿权证号 T45520100403040358

图幅号 G49E021005

勘查面积 10.73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0年4月26日至2013年4月26日

勘查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

发证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有偿化的相关规定，2010年4月，武钢矿业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提供的《矿产资源勘查登

记价款收费通知单》将该探矿权的出让金支付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指定账户，完成了探矿权的出让手续。

根据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备案（桂国土资矿评备字[2009]第047号）的《广西柳城县寨隆镇毛村白云岩矿普查探

矿权评估报告书》（兰德矿权评字[2009]07-005号），截至2009年3月31日，该次价款处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11,158.00万

吨，其中评估利用可采储量矿石量10,600.10万吨。

2）广西扶绥县渠旧矿区冶金熔剂用石灰岩矿探矿权

广西扶绥县渠旧矿区冶金熔剂用石灰岩矿探矿权的普查区位于广西扶绥县渠旧镇渠旧火车站一带， 其探矿权证情况如

下：

探矿权人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勘查项目名称 广西扶绥县渠旧熔剂用石灰岩矿普查

探矿权证号 T45520100403040402

图幅号 F48E009023

勘查面积 4.36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0年4月29日至2013年4月29日

勘查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

发证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有偿化的相关规定，2010年4月，武钢矿业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提供的《矿产资源勘查登

记价款收费通知单》将该探矿权的出让金支付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指定账户，完成了探矿权的出让手续。

根据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备案（桂国土资矿评备字[2009]第048号）的《广西扶绥县渠旧熔剂用石灰岩矿普查探

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2009]第036号），截至2009年3月31日，该次价款处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11,752.00万吨，

其中评估利用可采储量矿石量10,494.54万吨。

3）广西扶绥县渠黎镇平羌矿区冶金熔剂用白云岩矿探矿权

广西扶绥县渠黎镇平羌白云岩矿探矿权的勘查区隶属扶绥县管辖，位于扶绥县渠黎镇北西2.2公里平羌村-渠莳村一带，

其探矿权证情况如下：

探矿权人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勘查项目名称 广西扶绥县渠黎镇平羌白云岩矿普查

探矿权证号 T45520100403040357

图幅号 F48E009024

勘查面积 6.14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0年4月26日至2013年4月26日

勘查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

发证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有偿化的相关规定，2010年4月，武钢矿业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提供的《矿产资源勘查登

记价款收费通知单》将该探矿权的出让金支付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指定账户，完成了探矿权的出让手续。

根据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备案（桂国土资矿评备字[2009]第046号）的《广西扶绥县渠黎镇平羌冶金用白云岩矿

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中宝信矿评报字 [2009] 第092号）， 截至2009年3月31日， 该次价款处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2,

519.31万吨，其中评估利用可采储量矿石量1,795.01万吨。

（4）境外铁矿项目情况

1）艾尔铁矿项目

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主管部门批准，武钢矿业通过澳大利亚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武钢（澳洲）资源与CXM于2009年达

成《艾尔半岛合营协议》，共同投资开发艾尔铁矿项目，并以60%：40%的比例共同出资设立艾尔矿业有限公司，负责艾尔铁矿

项目的具体运营。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武钢（澳洲）资源除持有艾尔铁矿项目60%权益外，还直接持有CXM股票40,399,599股，持股比例

12.88%。

（下转B7版）


